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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景觀學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會議記錄 

時間：115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景觀學系 203 會議及線上會議 

主持人：王主任柏青                                             紀錄：曾珮瑜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各項補助計畫如網址：

https://twncyuhespa.com/programs，請老師可多多申請。 

1.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國際交流計畫(1/23截止) 

2. 國外訪問學者補助申請(2/9 截止) 

3. 115-1 系院特色學涯探索系列微學分課程(3/31 截止) 

二、 請老師於 2 月底前完成維護教師職涯歷程系統相關資料，學系 3 月底前完成召開

系務會議推薦至多 2 位教學績優教師參加學院推薦名單遴選，詳見系辦 1 月 13

日信件。 

三、 擬於 115 學年度(115 年 8 月 1 日生效)申請升等者，請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

查辦法第 20 條規定之升等辦理時程提出升等申請，詳如附件「國立嘉義大學教

師提出 115 學年度升等作業時程及注意事項」，請教師於 115 年 3 月 15 日（星

期日）前向系所提出升等申請時，併至「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填寫教師資格

審查履歷表，填寫完成後務必按送出鍵，始完成上傳作業。詳見本校 1 月 15 日

日公文系統信件。 

四、 有關系所評鑑，已依據自辦自我評鑑委員書審意見及實地訪視意見修正報告書及

附錄，本次評鑑報告書及附錄之相關資料放置雲端，敬請老師查看並確認是否還

有修正之處。 

參、 提案討論 

https://twncyuhespa.com/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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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案由：本系配合教務處招生組至高中進行招生宣傳，提請討論。 

說明：教務處招生組公告之至高中招生活動場次資訊如下： 

縣市 高中 活動日期 說明 

嘉義市 私立嘉華中學 
1/21、1/22、1/23、
2/25、2/26、3/2、
3/3、3/4、3/10、3/11 

可選擇參與時段(上、下午) 
每校簡介時間為 45 分鐘(分享課程、

資源、畢業生流向、學校環境、設

備等) 

嘉義市 

2026 年大學入

學暨嘉義區高

中特色教育博

覽會 

3/7 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嘉義市立棒球場周邊

戶外場地 
(嘉義市體育路 2 號) 

1. 嘉義市政府為提供全國高中職學

生及嘉義區國中學生多元升學資

訊，辦理「2026 年大學入學暨嘉

義區高中特色教育博覽會」，邀請

各校參與。 
2. 當日活動所需簡介、宣傳品及餐

費，由招生組經費支應，並協助會

場攤位場佈場復；其餘若有其他

支出請由各學院(系)經費勻支。 

決議：請有意願的老師，再跟系辦登記。 

 

提案二 

案由：115年度高教深耕計畫補助院系辦理招生提升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就學人數實施

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學務處 115 年 1 月 5 日來信辦理(附件 1，頁 7)，每學院、每學系於每年度須至

少辦理一場次招生活動，並提交成果檢據核銷。 

二、 為避免造成弱勢學生標籤化，辦理時可與一般招生活動結合宣傳，並於介紹內容強

調本校扶弱助學相關措施(附件 2，頁 8)，以利提升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就讀意願。 

三、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5 年 9 月 30 日止，各學系每場次以 8,000 元為補助上限，

因活動補助經費有限，敬請各學院、系所承辦人最遲於活動前兩周填寫活動規劃申

請表(附件 3，頁 9)並回傳學務處，以利優先補助。招生宣傳活動須於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0 月 31 日辦理完成，並於兩週內回傳活動宣傳高中職學校、參與大

學體驗營學生填寫之回饋單(附件 4，頁 10-11)及活動成果報告書(附件 5，頁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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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 8 年辦理此弱勢招生活動，本系負責老師列表： 

（一） 114 年度嘉華高中：張高雯老師、曾碩文老師；永慶高中：黃柔嫚老師；瀛

海中學：王柏青主任。 

（二） 113 年度蔦松藝術高中：張高雯老師、曾碩文老師。 

（三） 112 年度嘉義高中：周士雄老師、王柏青老師。 

（四） 111 年度南大附中：陳美智老師、陳佩君老師。 

（五） 110 年度因疫情改由拍影片：江彥政老師。 

（六） 109 年度北門農工：余政達老師、陳佩君老師。 

（七） 108 年度民雄農工：陳美智老師、王柏青老師。 

（八） 107 年度新港藝術高中：周士雄老師、黃柔嫚老師。 

決議：115 年度由江彥政老師主要負責，並聯繫相關有興趣的老師組成，辦理招生活動。 

 

提案三 

案由：本系 114 學年度薦外交換學生甄選，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國際處114年10月31日通知（附件6，頁15-16）辦理，各系須於115年1月31日

前辦理初審，並繳交推薦學生資料及系所依據申請人讀書計畫初審評分表（附件

7，頁17）至國際事務處，俾利進行校內複審作業。 

二、 有關本系兩位學生分別為：三年級林0翔擬申請於2026秋季班（大四上學期）至日

本交換學生就讀、四年級吳0菳擬申請於2026秋季班（大五上學期）至西班牙交換

學生就讀，依規定各系於115年1月31日前辦理初審及繳交推薦學生資料至國際事

務處，俾利進行校內複審作業。 

三、 申請志願：林0翔第一志願為日本國立愛媛大學環境設計系，第二志願為日本國

立德島大學社會綜合科學學系；吳0菳第一志願為西班牙韋爾瓦大學。 

四、 檢附林0翔同學、吳0菳同學申請資料如附件（附件8，頁18-136）。 

決議： 

一、 建議林 0 翔學生可查詢交換學校是否有景觀設計相關課程可修讀，以便回國後可

申請抵免本系大四必修景觀設計(V)課程，避免因申請交換，而導致延畢。 

二、 建議吳 0 菳學生確認延畢生是否具備交換生之資格，並符合畢業學分之要求。 

三、 餘照案通過，並通知兩位學生本案之決議。 

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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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教學助理(TA)需求調查及研究生助學金申請，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系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要點略以（附件9，頁137-138），助學金申請者於每學期

開學二週內向系提出申請，提送本系系務會議決定之。領取助學金之研究生，需義

務參與系內之教學、研究或行政服務，服務時數與助學金金額無對價關係。 

二、 114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助理協助之專業課程預排配置如下，共計9位研究生可擔任

TA： 
1. 大四景觀設計(VI)-曾碩文老師：徐佳珮 

2. 大三景觀設計(IV) -張高雯老師：周郁紋 

3. 大二植栽設計(II)-江彥政老師：羅舟霆 

4. 大二電腦規劃設計應用-張高雯老師：黃毓庭 

5. 大一圖學(II)、圖學實習(II)-胡嘉容老師：徐薪格 

6. 景觀實務與實習-陳佩君老師：黃奕杰 

7. 系辦：林詣恩、黃柄森、郭啟揚 

8. 無法擔任：馮衍銘、劉益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本系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務處114年12月16日通知（附件10，頁139-140）及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辦法（附

件11，頁141-144）修正本系校外實習要點。 

二、 檢附本系校外實施要點修正案（附件12，頁145-169）及修正對照表（附件13，頁

170-174）各1份。 

三、 依本系校外實習要點第六點規定，實習合作機構須進行合作評估。基此，已彙整本

系111至114年學生曾前往實習之合作機構清單（附件14，頁175），請檢視是否皆

適合續列為合作單位後公告系網週知。 

決議： 

一、 本系校外實施要點修正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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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系校外實習之合作機構清單，刪除清單上所列之公部門、社區發展協會、大學，

並增加公部門及大專院校皆為本系合作機構清單，社區發展協會則由學生提出，

送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評估。 

 

提案六 

案由：修正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部分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農學院114年12月30日通知（附件15，頁176），經農學院114學年度第5次教師評

審委員會及第3次院務會議通過修訂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附件16，頁177-

198），請各系所召開會議修訂各系教師聘任及升等細則，經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

於115年3月13日前送院審議。 

二、 依據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第二十九點須經系教評會及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報院、校教評會核備。 

三、 檢附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修正要點及修正對照表（附件17，頁199-231）。 

決議： 

一、 刪除十四之四「本院教評會得視需要安排升等申請人公開宣講，並邀請教評會委員

參與。」。 

二、 餘照案通過。 

 

提案八 

案由：本系 114 年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缺失及相關規定資料，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營繕組 115 年 1 月 14 日通知辦理（附件 22，頁 243-244）。 

二、 本系檢查缺失清冊之缺失內容為：各樓層走廊樓梯有設備或雜物，妨礙逃生避難，

需移除設備及清除雜物（附件 23，頁 245）。 

三、 如未符合建築法 73 條第 2 項及 77 條各項規定，主管機關得依建築法 91 條：「...

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

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

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

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之規定辦理。 

決議：按照安全檢查缺失辦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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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 

一、本系預計於寒假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討論本系課程品質改善，並邀請系上老師出

席與會。 

伍、 散會(14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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